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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92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1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時 30分 

二、地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14樓東側法制處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王主任委員展星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坤亮  

四、出席委員：王毓正  李孟哲  黃正彥  陳秀峯  陳琪苗   

              廖欽福  蕭淑芬  朱瑞麟 

五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六、訴願案件審議事項： 

第一案：審議林 OO、林王 OO 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本府 107 年 6

月 13日府法濟字第 1070663620號及 107年 5月 24日府

法濟字第 1070514594號等 2件訴願決定書，申請再審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再審申請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97條、行政院及

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條第 1項規

定，不受理其再審之申請。 

第二案：審議劉 OO因休耕補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柳營區公所 107

年 7 月 12 日柳所農建字第 1070464736 號函，提起訴願

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三案：審議 OOO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6 月 20 日環稽字第

1070060829 號函附 107 年 6 月 19 日環土廢裁字第

107061543 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規定，撤銷原處

分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另

為適法之處分。 

第四案：審議陳 OO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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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保護局 107年 7月 11日環清廢裁字第 107071750號裁

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6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五案：審議 OO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

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6 月 5 日環稽字第

1070054464 號函附 107 年 6 月 1 日環土廢裁字第

107061366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
其訴願。 

第六案：審議 OO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臺

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 5 月 29 日起至 107 年 7 月

23 日按日連續裁處其新臺幣 1,200 元等 56 件裁處書，

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
其訴願。 

第七案：審議 OOOOOO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 107 年 7 月 2 日環清廢裁字第 107071623 號

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駁回

其訴願。 

第八案：審議趙 OO因追繳溢領補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照顧服

務管理中心 107 年 7 月 30 日南市社照字第 1070841458

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九案：審議陳 OO因申請災害救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

107 年 5 月 17 日南市工新三字第 1070549142 號函，提

起訴願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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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規定，撤

銷原處分。 

第十案：審議社團法人 OOOO黨因溢領退離給與返還事件，不服臺

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 5 月 31 日南市教人(二)字第

1070600164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

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一案：審議許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8 月 7 日南市工園一字

第 1070882235號函所為之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3款規

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附帶決議：請工務局於 1 個月內查復說明，有關違反臺南市公園

綠地管理自治條例第 9 條第 5 款事件所提訴願案，經

本府訴願決定因訴願人非受處分人而不予受理，並請

查明實際違規行為人後另為適法處理案件，是否確依

訴願決定辦理。 

第十二案：審議郭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年 6月 14日南市工園一字

第 1070595687 號函及 107 年 6 月 14 日南市工園一字

第 1070599243號函所為之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三案：審議黃 OOO 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年 6月 14日南市工園

一字第 1070598630號函所為之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四案：審議吳 OO因土地逕為分割登記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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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發展局 107年 5月 18日南市都管字第 1070558447

號函及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 107年 5月 25日逕為分

割登記與 107年 5月 29日安南地所二字第 1070051664

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 

      (一)訴願人不服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7年 5月 18日南

市都管字第 1070558447 號函及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

所 107年 5月 25日逕為分割登記部分，訴願無理由，

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      (二)訴願人不服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 107年 5月 29日安

南地所二字第 1070051664號函部分，程序不合法，爰

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十五案：審議陳 OO 因現有巷道事件，不服本府 107 年 7 月 23

日府法濟字第 1070808659 號訴願決定書，申請再審

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再審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97條、行政院

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條第 2

項規定，駁回其再審之申請。 

第十六案：審議郭 OO因寺廟修改章程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民政

局 107年 6月 8日南市民宗字第 1070603286號函，提

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款規定，

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十七案：審議蘇 OO因中低收入戶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永康區公所

107 年 6 月 28 日所社會字第 1070429616 號函，提起

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2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八案：審議 OOOO股份有限公司因區段徵收土地點交事件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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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07 年 3 月 1 日南市地徵字第

1070241440 號及 107 年 4 月 18 日南市地徵字第

1070397232號等 2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 

      (一)本件請本府地政局於文到 1 個月內，依本府與台灣糖

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 7月 30日協商會議紀錄「協商

結果」2之結論，提供(1)開發前後土方高程資料，及

(2)基地供透天住宅開發時須填挖土方之評估資料供

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參辦，再由台灣糖業股份有限

公司決定是否要撤回本件訴願或續行訴願程序。 

      (二)雙方同意本府延長本件訴願審理期限。 

    備註：本件經依職權通知訴願人到場陳述意見，並經原處分

機關代表列席說明。 

第十九案：劉 OO因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之行政法院判決分析。 

決    議：洽悉。 

第二十案：OOOO股份有限公司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之行政法院判

決分析。 

決    議：洽悉。 

第二一案：審議鄭 OO 因低收入戶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七股區公所

107年 7月 9日所社字第 1070458286號函，提起訴願

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尚有疑義待釐清，俟調查事實後再擇期續行審議。 

          備註：本件業經依申請通知訴願人到場陳述意見。 

第二二案：審議甘 OO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

環境保護局 107年 8月 17日環稽廢裁字第 107082109

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

 - 6 - 

第二三案：審議王 OO因違反臺南市公園綠地管理自治條例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8 月 7 日南市工園一字

第 1070881020號函所為之裁處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
